关于受理贾春浩等32人工伤认定申请的
公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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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自然资源局贾春浩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6年6月23日受理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自然资源局贾春浩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贾春浩，性别：男，年龄：39岁，工作岗位：公务员。受伤时间：2026年5月20日，受伤地点：新疆兵团卫星应用技术中心，受伤部位：肋骨骨折（双侧第4前肋）。主要原因：参加单位组织的拔河比赛过程中受伤。
受伤经过：贾春浩于2026年5月20日10时40分许在新疆兵团卫星应用技术中心参加兵团自然资源局、林业和草原局组织的2026年融情联谊运动会拔河项目时，站位队伍首位，集体发力时绳索摆动勒压胸部致其受伤。初期痛感轻微未及时就诊，后续疼痛加重，于5月28日前往乌鲁木齐市友爱医院进行CT检查，6月1日复诊，诊断为：肋骨骨折（双侧第4前肋）。
2.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赵雪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6年5月26日受理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赵雪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赵雪，性别：女，年龄：37岁，工作岗位：手术室护士。受伤时间：2026年5月9日，受伤地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门诊楼15楼至16楼楼梯间，受伤部位：1.左外踝骨折撕脱性；2.左下肢韧带损伤距腓韧带及下胫腓韧带。主要原因：准备交接班，行至楼梯间取笔途中踩空台阶摔伤。
受伤经过：赵雪于2026年5月9日9时20分许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门诊楼15层至16层楼梯间行进，当时正由15层前往16层准备交接班；抵达16层后，发现未携带笔，随即折返15层取笔，行至15层最后两级台阶时踏空失足摔倒受伤。同日在该院进行CT检查诊治，诊断为：1.左外踝骨折撕脱性；2.左下肢韧带损伤距腓韧带及下胫腓韧带。
3.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食品药品审评核查中心哈丽丹·海拉提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6年6月24日受理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食品药品审评核查中心哈丽丹·海拉提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哈丽丹·海拉提，性别：女，年龄：29岁，工作岗位：食品检查员。受伤时间：2026年5月24日，受伤地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拉尔市国道689线15团路口，受伤部位：1.右肱骨中段粉碎性骨折；2.右上臂桡神经损伤；3.心肌酶谱异常；4.睡眠障碍；5.胸部损伤。主要原因：外出开展调研工作，途中发生交通事故。
受伤经过：根据工作安排，2026年5月哈力丹·海拉提赴第一师等地开展兵团治理制售假劣肉制品问题联合调研工作。5月24日调研组一行在第一师14团开展调研检查，13时许结束工作后乘坐新ON0515商务车返回阿拉尔市。13时20分许，车辆途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拉尔市国道689线15团路口，与转弯小型普通客车相撞，发生交通事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垦区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哈力丹·海拉提无责任。同日前往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新疆兵团阿拉尔医院住院诊治，诊断为：1.右肱骨中段粉碎性骨折；2.右上臂桡神经损伤；3.心肌酶谱异常；4.睡眠障碍；5.胸部损伤。
4.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畜牧兽医工作总站连晓春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6年6月24日受理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畜牧兽医工作总站连晓春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连晓春，性别：男，年龄：52岁，工作岗位：高级畜牧师。受伤时间：2026年5月24日，受伤地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拉尔市国道689线15团路口，受伤部位：1.胸部损伤（胸壁血肿）；2.左小腿损伤；3.左小腿血肿形成；4.左眼挫伤；5.左眼结膜下出血；6.支气管扩张；7.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期；8.睡眠障碍；9.高血压；10.肝功能不全。主要原因：外出开展调研工作，途中发生交通事故。
受伤经过：根据工作安排，2026年5月连晓春赴第一师等地开展兵团治理制售假劣肉制品问题联合调研工作。5月24日调研组一行在第一师14团开展调研检查，13时许结束工作后乘坐新ON0515商务车返回阿拉尔市。13时20分许，车辆途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拉尔市国道689线15团路口，与转弯小型普通客车相撞，发生交通事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垦区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连晓春无责任。同日前往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新疆兵团阿拉尔医院住院诊治，诊断为：1.胸部损伤（胸壁血肿）；2.左小腿损伤；3.左小腿血肿形成；4.左眼挫伤；5.左眼结膜下出血；6.支气管扩张；7.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期；8.睡眠障碍；9.高血压；10.肝功能不全。
5.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族师范学校韦磊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6年6月25日受理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族师范学校韦磊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韦磊，性别：男，年龄：46岁，工作岗位：学生科副科长。受伤时间：2026年5月22日，受伤地点：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喀什东路与长沙路路口，受伤部位：1.左足第1趾近节趾骨骨折（基底部）；2.阑尾术后；3.肺占位性病变（肺结节）；4.左肩关节肌腱损伤（冈上肌、冈下肌）；5.左肩滑囊炎；6.高尿酸血症；7.高甘油三脂血症。主要原因：上班途中被车撞伤发生非本人主要责任交通事故。
受伤经过：韦磊于2026年5月22日早上从家前往单位上班途中，9时40分许在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喀什东路与长沙路路口驾驶两轮电动自行车与转弯小型普通客车（车牌号新AFC0683）相撞，发生交通事故。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大队（分局）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韦磊无责任。同日被送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住院诊治，诊断为：1.左足第1趾近节趾骨骨折（基底部）；2.阑尾术后；3.肺占位性病变（肺结节）；4.左肩关节肌腱损伤（冈上肌、冈下肌）；5.左肩滑囊炎；6.高尿酸血症；7.高甘油三脂血症。
6.新疆新大地实业有限公司荣冬玲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6年6月24日受理了新疆新大地实业有限公司荣冬玲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荣冬玲，性别：女，年龄：38岁，工作岗位：操作工。受伤时间：2026年4月28日，受伤地点：奎屯天北瀚海物流有限公司园区内，受伤部位：1.左胫骨远端外侧撕脱骨折；2.左膝前十字韧带损伤。主要原因：参加单位组织的运动会踢毽子项目时崴倒受伤。
受伤经过：荣冬玲于2026年4月28日12时15分许在奎屯天北瀚海物流有限公司园区内参加2026年第七师天北经开区企业联合会第一届运动会暨新疆新大地实业有限公司第十七届员工趣味运动会踢毽子项目时崴脚摔倒导致受伤。同日前往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进行X线检查；于4月29日在该院完成CT检查，4月30日完成MRI检查诊治，诊断为：左胫骨远端外侧撕脱骨折；于5月6日到院复诊，新增诊断为：左膝前十字韧带损伤。
7.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公安局李汶翰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6年6月19日受理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公安局李汶翰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李汶翰，性别：男，年龄：27岁，工作岗位：特警支队特战大队一级警员。受伤时间：2025年6月25日，受伤地点：第二师铁门关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极限障碍训练场，受伤部位：1.左足内侧楔骨骨折；2.左足第5跖骨头底密度灶。主要原因：训练过程中从障碍顶部下降速度过快，落地时受伤。
受伤经过：李汶翰于2025年6月26日12时50分许在第二师铁门关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极限障碍训练场训练搭人梯项目时，从障碍顶部下降速度过快，落地致左足受伤。同日前往铁门关市人民医院进行CT检查，次日到院复诊治疗，诊断为：1.左足内侧楔骨骨折；2.左足第5跖骨头底密度灶。
8.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乌鲁木齐垦区公安局索斌文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6年6月23日受理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乌鲁木齐垦区公安局索斌文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索斌文，性别：男，年龄：33岁，工作岗位：辅警。受伤时间：2026年5月11日，受伤地点：第十二师104团西泉街与桃园路路口，受伤部位：1.右膝关节前十字韧带完全断裂；2.右膝关节外侧副韧带完全断裂；3. 右膝关节内侧副韧带部分断裂；4.左膝关节内侧副韧带完全断裂；5.右股骨外髁骨折；6.双侧股骨内髁骨折；7.右腓总神经损伤；8.双侧外侧半月板后角损伤；9.右膝内侧半月板前角损伤；10.双侧腓骨头骨折；11.多处皮肤裂伤；12.多处损伤；13.左眼挫伤；14.窦性心动过速；15.2型糖尿病  。主要原因：执勤工作结束准备搭乘车辆外出吃晚饭时发生交通事故。
受伤经过：2026年5月10日22时，索斌文按照勤务安排，参与夜间夜查执勤工作，5月11日1时30分许执勤工作结束。因未吃晚饭，1时44分许在第十二师104团西泉街与桃园路路口索斌文准备搭乘车牌号新AT5250出租车外出吃晚饭，拉开车门准备上车过程中，被后方小型轿车撞倒受伤。同日被送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住院诊治，诊断为：1.右膝关节前十字韧带完全断裂；2.右膝关节外侧副韧带完全断裂；3. 右膝关节内侧副韧带部分断裂；4.左膝关节内侧副韧带完全断裂；5.右股骨外髁骨折；6.双侧股骨内髁骨折；7.右腓总神经损伤；8.双侧外侧半月板后角损伤；9.右膝内侧半月板前角损伤；10.双侧腓骨头骨折；11.多处皮肤裂伤；12.多处损伤；13.左眼挫伤；14.窦性心动过速；15.2型糖尿病  。
9.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乌鲁木齐垦区公安局托合塔森·阿依庆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6年6月23日受理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乌鲁木齐垦区公安局托合塔森·阿依庆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托合塔森·阿依庆，性别：男，年龄：45岁，工作岗位：辅警。受伤时间：2026年5月21日，受伤地点：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苜蓿沟北路紫东园夜市，受伤部位：第一次诊断：1.左肘关节脱位；2.左上肢韧带损伤肘关节；第二次诊断：1.左肘关节脱位；2.左肘桡侧副韧带创伤性破裂；3.左肘尺侧副韧带创伤性破裂；4.左尺骨冠突骨折；5.左尺骨鹰嘴骨水肿；6.左肘关节损伤；7.高血压3级极高危组。主要原因：处置警情时控制醉酒人员时，被其带倒摔伤。
受伤经过：托合塔森·阿依庆于2026年5月21日20时30分许在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苜蓿沟北路紫东园夜市处置警情控制醉酒人员过程中，被其带倒摔伤。同日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进行X线、MRI检查诊治，诊断为：1.左肘关节脱位；2.左上肢韧带损伤肘关节。次日在该院住院治疗，诊断为：1.左肘关节脱位；2.左肘桡侧副韧带创伤性破裂；3.左肘尺侧副韧带创伤性破裂；4.左尺骨冠突骨折；5.左尺骨鹰嘴骨水肿；6.左肘关节损伤；7.高血压3级极高危组。
10.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乌鲁木齐垦区公安局白合提牙尔·达吾提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6年6月23日受理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乌鲁木齐垦区公安局白合提牙尔·达吾提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白合提牙尔·达吾提，性别：男，年龄：35岁，工作岗位：辅警。受伤时间：2026年5月25日，受伤地点：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西山农场米莱酒店，受伤部位：1.头部的损伤；2.面部损伤；3.右侧手部损伤。主要原因：处置警情时被醉酒人员殴打受伤。
受伤经过：白合提牙尔·达吾提于2026年5月25日6时20分许在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西山农场米莱酒店处置警情时，被醉酒人员辱骂、推搡、拉扯，殴打其面部导致受伤。同日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进行DX、CT检查诊治，诊断为：1.头部的损伤；2.面部损伤；3.右侧手部损伤。
11.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公路工程建设管理站赵闯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6年6月23日受理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公路工程建设管理站赵闯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赵闯，性别：男，年龄：28岁，工作岗位：专业技术人员。受伤时间：2026年4月29日，受伤地点：五一农场市民中心西322办公室，受伤部位：1.左髌骨外伤性脱位；2.左膝半月板损伤；3.左膝前十字韧带损伤；4.左膝内侧副韧带损伤；5.左膝外侧副韧带损伤；6.左髌骨内缘撕脱骨折。主要原因：在工位起身离开去取材料时，被办公桌边角绊住摔倒受伤。
受伤经过：赵闯于2026年4月29日15时50分许在五一农场市民中心西322办公室工作期间，起身离开工位前往取公路建设项目施工图纸时，离开工位过程中，左脚被办公桌边角绊住，身体重心失衡，小腿上部发生扭转后摔倒受伤。次日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进行MRI检查，影像诊断：1.左髌骨轻度半脱位，股骨外侧髁及髌骨内缘骨水肿，考虑骨挫裂伤；2.左膝关节前交叉韧带、内外侧副韧带部分损伤；3.左髌骨内侧支持带撕裂；4.左侧髌下脂肪垫损伤；5.左膝关节外侧半月板前后角Ⅱº损伤；6.左膝关节腔、髌上囊大量积液，周围软组织肿胀。为进一步诊治，于5月4日前往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住院诊治，诊断为：1.左髌骨外伤性脱位；2.左膝半月板损伤；3.左膝前十字韧带损伤；4.左膝内侧副韧带损伤；5.左膝外侧副韧带损伤；6.左髌骨内缘撕脱骨折。
12.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西山农牧场便民服务中心也尔保力·买得提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6年6月25日受理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西山农牧场便民服务中心也尔保力·买得提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也尔保力·买得提，性别：男，年龄：37岁，工作岗位：安康社区工作人员。受伤时间：2025年4月27日，受伤地点：S101省道旁的安康社区库房，受伤部位：第一次诊断：1.下肢损伤？2.左足第2趾骨折？第二次诊断：左足软组织损伤。主要原因：根据工作安排，到库房搬鼓过程中，在搬移玻璃茶几时，玻璃台面脱落砸伤左足。
受伤经过：也尔保力·买得提根据工作安排，于2025年4月27日11时6分许在S101省道旁的安康社区库房搬鼓，在搬移妨碍通行的玻璃茶几时，玻璃台面脱落砸伤左足。同日前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西山农牧场职工医院进行DR检查诊治，诊断为：1.下肢损伤？2.左足第2趾骨折？因未确诊，遵医嘱，于4月29日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进行CT检查诊治，诊断为：左足软组织损伤。
13.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一〇四团社会事务综合服务中心张燕燕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6年6月26日受理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一〇四团社会事务综合服务中心张燕燕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张燕燕，性别：男，年龄：39岁，工作岗位：苜蓿沟社区党支部副书记、居委会主任。受伤时间：2026年4月21日，受伤地点：翼龙华庭后门，受伤部位：1.右胫骨远端骨折；2.右跟骨骨折粉碎性；3.右下肢多处挤压伤。主要原因：开展环境整治工作，协助铲车搬运隔离墩时被砸伤右足。
受伤经过：张燕燕于2026年4月21日9时53分许在翼龙华庭小区后门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工作，协助铲车搬运隔离墩（上窄下宽梯字形墩子，重约1吨）过程中，因未固定的隔离墩突然滑落，砸伤正在扶隔离墩的张燕燕右足。同日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住院诊治，诊断为：1.右胫骨远端骨折；2.右跟骨骨折粉碎性；3.右下肢多处挤压伤。
14.新疆天恒基安保有限公司魏开胜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6年6月19日受理了新疆天恒基安保有限公司魏开胜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魏开胜，性别：男，年龄：52岁，工作岗位：司炉工。受伤时间：2026年2月21日，受伤地点：西城热力七分公司锅炉房低温风道检修口，受伤部位：第一次诊断：1.牙折断；2.唇裂伤；3.上颌骨骨折（？）第二次诊断：1.11、21牙折裂；2.27牙体缺损；3.下颌牙列缺损；4.上颌骨骨折（上颌前牙区）；5.22牙震荡。主要原因：在锅炉房进行低温风道积灰清理作业，突发大量落灰且视线受阻，从平台跳下时面部磕碰到平台边缘护栏导致受伤。
受伤经过：魏开胜于2026年2月21日15时40分许在西城热力七分公司锅炉房低温风道检修口进行低温风道积灰清理作业，突发大量落灰且视线受阻，其从平台跳下时面部磕碰到平台边缘护栏导致受伤。同日前往阜康市人民医院进行CT检查诊治，诊断为：1.牙折断；2.唇裂伤；3.上颌骨骨折（？）。遵医嘱于2026年3月6日前往乌鲁木齐市口腔医院诊治，诊断为：1.11、21牙折裂；2.27牙体缺损；3.下颌牙列缺损；4.上颌骨骨折（上颌前牙区）；5.22牙震荡。
15.新疆天恒基安保有限公司李海仓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6年6月18日受理了新疆天恒基安保有限公司李海仓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李海仓，性别：男，年龄：60岁，工作岗位：司炉工。受伤时间：2026年2月21日，受伤地点：西城热力七分公司锅炉房低温风道检修口，受伤部位：左足背二度烫伤。主要原因：在锅炉房进行低温风道积灰清理作业，突发大量落灰且视线受阻，积灰掉落右脚脚背导致烫伤。
受伤经过：李海仓于2026年2月21日15时40分许在西城热力七分公司锅炉房低温风道检修口清理积灰，作业中大量积灰突然坠落，现场落灰遮挡视线，高温积灰灼伤其左脚脚背。分别于2月21日、2月25日、3月3日前往药店购买烫伤膏涂抹用药；3月6日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诊治，诊断为：左足背二度烫伤。
16.新疆天恒基安保有限公司丁超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6年6月25日受理了新疆天恒基安保有限公司丁超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丁超，性别：男，年龄：43岁，工作岗位：安保管理部部长。受伤时间：2026年3月16日，受伤地点：第十二师三坪农场屯坪北路森林公安局门口路段，受伤部位：1.左足第2、3、4跖骨远端粉碎性骨折；2.左手部损伤；3.胸部挫伤；4.左侧第2、3肋骨骨折；5.胸骨骨折。主要原因：上班途中被车撞伤发生非本人主要责任交通事故。
受伤经过：丁超于2026年3月16日早上驾驶新A3LK07小型轿车从家（三坪农场）出发前往五一农场单位上班途中，8时46分许行驶至第十二师三坪农场屯坪北路森林公安局门口路段时，因对向小型普通客车车辆失控来不及避让，发生交通事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三坪垦区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丁超无责任。同日前往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昌吉分院住院诊治，诊断为：1.左足第2、3、4跖骨远端粉碎性骨折；2.左手部损伤；3.胸部挫伤；4.左侧第2、3肋骨骨折；5.胸骨骨折。
17.新疆天恒基安保有限公司韩文奎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6年6月24日受理了新疆天恒基安保有限公司韩文奎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韩文奎，性别：男，年龄：56岁，工作岗位：厨师。受伤时间：2025年9月5日，受伤地点：兵团民兵训练基地一楼食堂，受伤部位：面颈部及右手二度烫伤。主要原因：在食堂做大盘鸡时，发生食油爆锅，喷溅烫伤。
受伤经过：韩文奎于2025年9月5日10时9分许在兵团民兵训练基地一楼食堂烹制大盘鸡，炒糖色阶段使用80厘米口径盆向热油锅内倾倒鸡块，油温过高引发热油爆溅致其烫伤。同日前往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总医院诊治，诊断为：面颈部及右手二度烫伤。
18.新疆天恒基市政管理有限公司黄奇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6年6月23日受理了新疆天恒基市政管理有限公司黄奇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黄奇，性别：男，年龄：60岁，工作岗位：环卫工。受伤时间：2026年4月17日，受伤地点：第十二师兴业街头屯河区段汇智壹号庄园—南门由东向西，受伤部位：第一次诊断：1.右腕舟骨骨折（撕脱骨折）；2.右桡骨远端骨折（撕脱骨折）；3.右肱骨髁上骨折；4.腰部损伤；第二次诊断：1.右腕骨骨折撕脱性；2.右肘关节骨折；第三次诊断：1.右腕舟骨骨折撕脱性；2.右肱骨髁上骨折撕脱性。主要原因：上班途中被车撞伤发生非本人主要责任交通事故。
受伤经过：黄奇于2026年4月17日15时41分许骑行车牌号为新AA72225的两轮电动自行车从家前往单位上班途中，行驶至第十二师兴业街头屯河区段汇智壹号庄园—南门门前路段时，与一辆内部外出小型轿车发生交通事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三坪垦区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黄奇无责任。同日前往乌鲁木齐市第一人民医院（乌鲁木齐儿童医院）城北院区住院诊治，诊断为：1.右腕舟骨骨折（撕脱骨折）；2.右桡骨远端骨折（撕脱骨折）；3.右肱骨髁上骨折；4.腰部损伤。5月12日在该院复诊，诊断为：1.右腕骨骨折撕脱性；2.右肘关节骨折。遵医嘱，5月25日在该院复诊，诊断为：1.右腕舟骨骨折撕脱性；2.右肱骨髁上骨折撕脱性。
19.新疆天通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赵芬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6年6月3日受理了新疆天通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赵芬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赵芬，性别：女，年龄：52岁，工作岗位：保洁。受伤时间：2026年2月9日，受伤地点：西山农牧场综合文化活动中心，受伤部位：1.右膝损伤；2.右髌骨骨折。主要原因：清扫楼梯积雪时，踩到冰面摔伤。
受伤经过：赵芬于2026年2月9日10时30分许在西山农牧场综合文化活动中心清扫积雪时，清扫至楼梯中段处踩到被积雪覆盖的冰面失衡摔倒受伤。同日前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西山农牧场职工医院进行DR检查治疗，影像诊断为：右膝髌骨骨质内透亮线影，考虑骨折。休缓一日，因伤情未明确，于2月11日前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进行DR检查诊治，诊断为：1.右膝损伤；2.右髌骨骨折。
20.乌鲁木齐西城热力有限公司新市区二分公司李青名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6年6月23日受理了乌鲁木齐西城热力有限公司新市区二分公司李青名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李青名，性别：男，年龄：28岁，工作岗位：电工。受伤时间：2026年4月13日，受伤地点：西山民兵训练基地，受伤部位：第一次诊断：左踝关节扭伤
；第二次诊断：1.左踝关节扭伤；2.左踝距腓前韧带断裂。主要原因：参加比赛下楼过程中扭伤左踝。
[bookmark: _GoBack]受伤经过：根据单位安排，李青名于2026年4月13日在西山民兵训练基地参加上级单位组织的基干民兵比武竞赛活动。15时22分许，其准备参加下午俯卧撑比赛，由三楼沿楼梯下行至二楼时扭伤左脚踝。同日前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西山农牧场职工医院进行DR检查诊治，诊断为：左踝关节扭伤。遵医嘱于4月23日前往新疆四七四医院诊治，诊断为：1.左踝关节扭伤；2.左踝距腓前韧带断裂。
21乌鲁木齐西域天融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张娇娇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6年6月3日受理了乌鲁木齐西域天融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张娇娇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张娇娇，性别：女，年龄：28岁，工作岗位：灌装工。受伤时间：2026年5月4日，受伤地点：新疆天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受伤部位：左手中指开放性手指挤压伤：1.左手中指开放性血管损伤；2.左手中指开放性神经损伤；3.左手中指末节指骨开放性骨折；4.左手中指开放性甲床损伤。主要原因：车间换膜安装膜仓保护罩时，左手中指被挤伤。
受伤经过：张娇娇于2026年5月4日11时37分许在新疆天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利乐A枕机进行生产作业，完成换膜后在安装膜仓保护罩时，将左手中指置于膜仓保护罩与设备机体的夹缝位置，闭合仓盖过程中，左手中指被膜仓保护罩挤压致伤。同日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住院诊治，诊断为：左手中指开放性手指挤压伤：1.左手中指开放性血管损伤；2.左手中指开放性神经损伤；3.左手中指末节指骨开放性骨折；4.左手中指开放性甲床损伤。
22.新疆豪适特压铸制造有限公司蒲祥云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6年6月3日受理了新疆豪适特压铸制造有限公司蒲祥云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蒲祥云，性别：男，年龄：58岁，工作岗位：机加普工。受伤时间：2026年3月25日，受伤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第十二师）兵团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丁香街7-2号新疆豪适特压铸制造有限公司机加车间，受伤部位：右手中指开放性指骨骨折。主要原因：在操作暖气片专机时，右手中指被失去电源控制的电磁阀顶出的气缸压伤。
受伤经过：蒲祥云于2026年3月25日10时40分许在新疆乌鲁木齐市（第十二师）兵团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丁香街7-2号新疆豪适特压铸制造有限公司机加车间操作暖气片专机过程中，设备电磁阀电源控制失效，气缸无控顶出，压伤正在装夹产品蒲祥云右手中指。同日前往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住院诊治，诊断为：右手中指开放性指骨骨折。
23.阜康市新丝路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王书正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6年6月18日受理了阜康市新丝路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王书正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王书正，性别：男，年龄：58岁，工作岗位：绿化工。受伤时间：2026年5月9日，受伤地点：阜康市222团北丝绸路绿化带，受伤部位：尿道损伤。主要原因：修剪绿化带踩翻井盖，骑跨在井盖边沿导致受伤。
受伤经过：王书正于2026年5月9日11时30分许在阜康市222团北丝绸路绿化带进行修剪作业过程中，踩翻井盖致其骑跨在井盖边沿导致受伤。同日前往阜康市人民医院进行US检查诊治，诊断为：尿道损伤。
24.新疆西域皇后食品有限公司张雷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6年6月18日受理了新疆西域皇后食品有限公司张雷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张雷，性别：男，年龄：41岁，工作岗位：仓库运输。受伤时间：2026年4月16日，受伤地点：新疆西域皇后食品有限公司库房，受伤部位：1.髌骨骨折（左侧）；2.韦尼克脑病（慢性酒精相关性脑损伤）。主要原因：到仓库托盘上取货时，未站稳跌落摔伤。
受伤经过：张雷于2026年4月16日14时许在新疆西域皇后食品有限公司在库房取用生产车间所用产品包装袋，因包装袋堆放在托盘上，其站在托盘上取货时未站稳跌落摔伤。同日前往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住院诊治，诊断为：1.髌骨骨折（左侧）；2.韦尼克脑病（慢性酒精相关性脑损伤）。
25.新疆宏源衡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杨爱平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6年6月23日受理了新疆宏源衡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杨爱平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杨爱平，性别：男，年龄：50岁，工作岗位：贴砖。受伤时间：2025年7月25日，受伤地点：沙依巴克区西山农场中科技工学校，受伤部位：右侧尺骨茎突骨折伴桡骨远端粉碎性骨折。主要原因：贴砖时从脚手架摔落受伤。
受伤经过：杨爱平于2025年7月25日16时30分许在沙依巴克区西山农场中科技工学校宿舍楼贴砖时，从脚手架上摔落受伤。同日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住院诊治，诊断为：右侧尺骨茎突骨折伴桡骨远端粉碎性骨折。
26.樊县阳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6年5月25日受理了樊县阳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樊县阳，性别：男，年龄：50岁，工作岗位：水电工。受伤时间：2025年10月8日，受伤地点：新疆众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加工车间，受伤部位：1.右眼角膜碱性烧伤；2.右眼结膜烧伤（碱烧伤）；3.右眼结膜异物。主要原因：切割料锥时烧碱溅入眼内受伤。
受伤经过：樊县阳于2025年10月8日14时20分许在新疆众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加工车间进行料桶改造作业，在切割料锥时，因料锥残留的高浓度烧碱溅入眼内受伤。同日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诊治。诊断为：1.右眼角膜碱性烧伤；2.右眼结膜烧伤（碱烧伤）；3.右眼结膜异物。
27.米那瓦日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6年5月25日受理了米那瓦日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米那瓦日，性别：女，年龄：53岁，工作岗位：食品加工及打包。受伤时间：2024年3月15日，受伤地点：第十二师西山农场榆泉南路与迎春街交叉路口，受伤部位：1.鼻骨骨折；2.鼻中隔偏曲；3.左侧胫骨平台粉碎性骨折；4.右侧髂骨翼骨折；5.颅脑损伤；6.腰5两侧椎弓峡部断裂；7.左下肢静脉血栓形成；8.左膝膝关节半月板退变损伤；9.左膝关节前交叉韧带松弛；10.右侧耻骨上支骨折；11.颅底骨折；12.维生素D缺乏；13.低蛋白血症；14.轻度贫血；15.支气管炎。主要原因：上班途中发生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
受伤经过：米那瓦日于2024年3月15日8时57分许乘车前往新疆清驰泽帆食品有限公司上班途中，途经第十二师西山农场榆泉南路与迎春街交叉路口时发生交通事故受伤。新疆乌鲁木齐垦区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当事人米那瓦日无责任。同日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诊治。诊断为：1.鼻骨骨折；2.鼻中隔偏曲；3.左侧胫骨平台粉碎性骨折；4.右侧髂骨翼骨折；5.颅脑损伤；6.腰5两侧椎弓峡部断裂；7.左下肢静脉血栓形成；8.左膝膝关节半月板退变损伤；9.左膝关节前交叉韧带松弛；10.右侧耻骨上支骨折；11.颅底骨折；12.维生素D缺乏；13.低蛋白血症；14.轻度贫血；15.支气管炎。
28.杨桂风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6年5月25日受理了杨桂风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杨桂风，性别：女，年龄：56岁，工作岗位：食品加工及打包。受伤时间：2024年3月15日，受伤地点：第十二师西山农场榆泉南路与迎春街交叉路口，受伤部位：1.腰1椎体压缩爆裂性骨折；2.腰部脊髓不完全损伤；3.腰5椎体Ⅱ度真性滑脱；4.腰椎退行性改变；5.左侧第9肋骨骨折；6.盆腔积液；7.腰5双侧椎弓峡部裂；8.低蛋白血症；9.轻度贫血。主要原因：上班途中发生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
受伤经过：杨桂风于2024年3月15日8时57分许乘车前往新疆清驰泽帆食品有限公司上班途中，途经第十二师西山农场榆泉南路与迎春街交叉路口时发生交通事故受伤。新疆乌鲁木齐垦区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当事人杨桂风无责任。同日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诊治。诊断为：1.腰1椎体压缩爆裂性骨折；2.腰部脊髓不完全损伤；3.腰5椎体Ⅱ度真性滑脱；4.腰椎退行性改变；5.左侧第9肋骨骨折；6.盆腔积液；7.腰5双侧椎弓峡部裂；8.低蛋白血症；9.轻度贫血。
29.布热比·吐拉买提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6年5月20日受理了布热比·吐拉买提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布热比·吐拉买提，性别：女，年龄：29岁，工作岗位：食品加工、包装。受伤时间：2024年10月7日，受伤地点：乌鲁木齐市辣多宝食品厂车间，受伤部位：第一次诊断：1.指骨骨折；2.皮肤感染；3.损伤；第二次诊断：右侧拇指指骨骨折（复诊）。主要原因：食品塑封工作过程中机器压伤右手指。
受伤经过：布热比·吐拉买提于2024年10月7日15时30分许在乌鲁木齐市辣多宝食品厂车间从事食品塑封工作过程中，因机器故障压伤右手指。同日前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西山分院诊治，诊断为：1.指骨骨折；2.皮肤感染；3.损伤。2024年11月25日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复诊，诊断为：右侧拇指指骨骨折（复诊）。
30.王劼（马仲才家属）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6年6月3日受理了王劼（马仲才家属）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马仲才，性别：男，年龄：57岁，工作岗位：厨师。受伤时间：2025年6月4日，受伤地点：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丝路寰球港一期湛王好乡村大盘鸡店后厨，受伤部位：死亡（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主要原因：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死亡。
受伤经过：马仲才于2025年6月4日14时许在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丝路寰球港一期湛王好乡村大盘鸡店后厨炒菜时晕倒，后由120救护车送往新疆四七四医院抢救，经抢救无效于2025年6月4日17时59分死亡。新疆四七四医院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载明：马仲才死亡原因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31.姚虎军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6年5月25日受理了姚虎军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姚虎军，性别：男，年龄：56岁，工作岗位：拼装工。受伤时间：2026年2月20日，受伤地点：新疆天福泰钢结构有限公司1号车间次钢区，受伤部位：1.左足第2、3跖骨近段骨折；2.左足第3跖骨内固定断裂；3.左足第2、3跖骨骨折术后。主要原因：角铁切割作业时左足被角铁砸伤。
受伤经过：姚虎军于2026年2月20日12时许在新疆天福泰钢结构有限公司1号车间次钢区进行角铁切割作业时，左足被角铁砸伤。次日先后前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西山农牧场医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诊治。诊断为：1.左足第2、3跖骨近段骨折；2.左足第3跖骨内固定断裂；3.左足第2、3跖骨骨折术后。
32.郭伟江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6年5月20日受理了郭伟江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郭伟江，性别：男，年龄：31岁，工作岗位：驾驶员。受伤时间：2025年8月18日，受伤地点：十一师五一新区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商业配套项目工地，受伤部位：肱骨远端骨折。主要原因：下车进行挪车过程中从吊车驾驶室摔落受伤。
受伤经过：郭伟江于2025年8月18日20时许准备驾驶新疆顺腾吊装有限公司租用的新AC5622号吊车离开该公司承建的十一师五一新区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商业配套项目工地时，因通道被另一吊车封堵，在下车进行挪车过程中从高约3米的驾驶室摔落至地面受伤。同日前往昌吉回族自治州人民医院诊治。诊断为：肱骨远端骨折。

